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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刑法修改工作迈出重要
一步。13日,刑法修正案(十一)草
案二审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对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个别调
整、提高特定情形下的“性同意年
龄”、将“冒名顶替上大学”写入刑
法……草案二审稿的一系列新修
改引人注目。

个别调整刑事责任年龄

近年来,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
严重暴力犯罪时有发生,触目惊
心。而根据我国现行刑法规定,未
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无需承担刑
责。

一段时间来,社会各界对修改
刑法、调整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的
呼声日益高涨。刑法修正案(十
一)草案二审稿对此作出回应,明
确提出:已满 12周岁不满 14周岁
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
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
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

这意味着,在“特定情形、特别
程序”的前提下,12至 14周岁未成
年人或将不再是刑事“免责人
群”。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彭新林表示,草案对 12至 14岁年
龄段作出单独规定是比较合适
的。我国现行的刑事责任年龄规
定,是在综合考虑历史文化传统、
刑事政策、儿童发育情况、受教育
时间及社会经历等因素后作出的
判断,经过了历史的检验,不宜普
遍性降低。

“个别调整刑事责任年龄,可
以严厉制裁社会危害严重的低龄
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和社会安定；既回应了社会
关切,也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
策。”彭新林说。

增加特殊职责人员性侵罪

针对监护、收养等人员伸向
孩子的“黑手”,刑法修正案(十一)
草案二审稿专门增加特殊职责人
员性侵犯罪。

草案规定,对已满 14 周岁不
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监
护、收养、看护、教育、医疗等特殊

职责的人员,与该未成年女性发生
性关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只要发生性关系,不论对方是
否同意,都将追究刑事责任。苑宁
宁认为,这实际上将提高特定情形
下的“性同意年龄”。

“14至 16岁的人有了一定的
辨识能力,对于陌生人的侵犯具有
一定的抵挡能力。但是对于相熟
的人,她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抵御
能力还是明显不足,容易受到来自
熟人的侵犯。”中国政法大学未成
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
主任苑宁宁说。

彭新林表示,监护、收养等特
殊职责人员利用其优势地位实施
性侵,社会危害严重,被害人面临
的风险更高,由刑法作出针对性规
定很有必要。14至16岁女性的社
会阅历尚浅,“性同意能力”仍然有
限,草案的规定充分考虑了她们的
心智发育情况。

对于奸淫幼女,草案增加规
定,对奸淫不满 10 周岁的幼女或
者造成幼女伤害等严重情形明确
适用更重刑罚,可处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冒名顶替上大学”拟入刑

一些地方出现的教育招考冒
名顶替事件,严重损害他人利益,
破坏社会公平正义底线,引发舆论
强烈关注。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
稿对此作出回应,明确将“冒名顶
替上大学”等行为规定为犯罪。

草案规定,盗用、冒用他人身
份,顶替他人取得的高等学历教育
入学资格、公务员录用资格、就业
安置待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冒名顶替他人上大学,具有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有必要予以刑
事制裁。”彭新林表示,草案的修
改,为更大力度惩治冒名顶替入学
等行为提供有力的刑事法律支
持。

草案同时规定,组织、指使他
人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
定从重处罚。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最低刑责年龄拟降至12周岁

近年来,频频曝光的低龄未
成年人恶性犯罪个案,引起社会
广泛关注。部分人大常委会组
成人员、全国人大代表、部门、地
方和社会公众也提出,实践中低
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案件较
为突出。

●2019 年 10 月 20 日,13 岁
的辽宁大连男孩蔡某某将同一
小区的 10 岁女孩淇淇(化名)杀
害,并抛尸灌木丛。因蔡某某未
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警方依
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对其实施
3 年收容教养。今年 8 月 10 日,
法院判决蔡某某父母赔偿淇淇
父母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
损害抚慰金等共计 128 万余元。
日前,蔡某某父母因不履行法院
判决被司法拘留 15日,其名下的
一套房屋进入拍卖程序,将于 11
月2日公开拍卖。

●2018 年 12 月 31 日晚 7 时
许,衡南县三塘镇发生一起锤杀
案,死者罗某某、谭某某系一对夫
妇,嫌疑人罗某正是死者的儿
子。2019 年 1 月 1 日 20 时,湖南
省衡南县公安通报该案称,嫌疑
人罗某(2005年出生)系该县三塘
镇初一在读学生,锤伤父母后逃
逸,伤者罗某某(现年51岁)、谭某
某(现年 45 岁,系先天性弱智)因
伤势过重死亡。2019年1月2日,
警方在云南大理抓获嫌疑人罗
某。

●2018 年 12 月 2 日晚,湖南
沅江 12 岁男孩吴某康因不满母
亲管教太严,被打后心生怨恨将
母亲用刀杀死。12 月 3 日沅江
市委宣传部发布通报称,当日 12
时24分,沅江市公安局接警称,泗
湖山镇东安垸村发生一起命案,
34 岁女子陈某被人杀死在自家
卧室内,身上多处刀伤,嫌疑对象
已锁定为其子吴某康,系六年级
学生。12月12日,因吴某康因未
到法定年龄,被警方释放。

低龄未成年人
恶性犯罪频频曝光

13日,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在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首次亮相,
从确立“告知——同意”为核心的
个人信息处理一系列规则、严格限
制处理敏感个人信息、明确国家机
关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义务等方面,
全面加强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

草案明确,处理个人信息应当
在事先充分告知的前提下取得个
人同意,并且个人有权撤回同意；
重要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重新取

得个人同意；不得以个人不同意为
由拒绝提供产品或者服务。

一些平台利用用户大数据推
送个性化广告,草案对此强调,通过
自动化决策方式进行商业营销、信
息推送,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其个
人特征的选项。

近年来,公众人物航班行踪等
信息的买卖形成黑色产业链,严重
侵犯个人隐私；公民在有关机构登
记的个人信息频遭泄露,甚至被用

于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
为此,草案设专节对处理敏感

个人信息作出严格限制。根据草
案,敏感个人信息包括种族、民族、
宗教信仰、个人生物特征、医疗健
康、金融账户、个人行踪等。个人
信息处理者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
的和充分的必要性的情形下,方可
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并且应当取得
个 人 的 单 独 同 意 或 者 书 面 同
意。

收集用户数据要告知并征得同意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首次亮相

除了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个人信息保护法草
案之外,还有多部法律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选举法修正草案拟适当增加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名额
的基数,将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人大代
表名额基数增加20名,将乡、民族乡、镇的人大代表名
额基数增加5名。

■国徽法修正草案二审稿明确规定中小学应当
将国徽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三审稿针对社会各
界提出的意见建议,就加强父母等监护人的监护职
责、加强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保护等作出进一步规
定。

■专利法修正案草案三审稿拟对药品专利纠纷
早期解决机制,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增加激励措施
鼓励专利权人自愿实行开放许可,明确相关部门处理
专利侵权纠纷案件的范围。

■出口管制法草案三审稿进一步强化维护国家
安全和利益的属性与功能,并明确出口管制物项范
围。

■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拟提高违
法食用野生动物处罚额度。

■生物安全法草案三审稿完善维护生物安全的
原则和生物安全管理体制,明确建立生物安全审查制
度,完善法律责任等。

■退役军人保障法草案二审稿明确加强退役军
人保障体系建设,细化安置工作等有关原则,增强退役
军人教育培训措施的针对性等。

■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二审稿适当调整了行政
处罚种类,对行政法规补充设定行政处罚作出相应规
定,明确下放行政处罚权的条件和情形,完善了行政处
罚程序等。

辽宁大连理工大学一名研究
生在实验室身亡，校方 14日回应
称，警方正在调查，初步已排除他
杀。其13日凌晨在微博发布的遗
书内容语气轻松，但也透露了对
学业、就业不顺利的沮丧。

据新浪微博，北京时间 10月
13日凌晨 2时，网名为“红烧土豆
叶”的用户发疑似遗书的微博，定
位“大连理工大学西部校区化工
实验楼”。微博文字区只有“再
见”二字，配图的 6张图片中，前 5

张为疑似遗书的文字截图，最后1
张为实验室内部照片。

这条微博写到，“红烧土豆
叶”为大连理工大学化学工程专
业硕士三年级生，其回忆了自己
读研的经过，“当初为了逃避找工
作考了研究生……今年又赶上疫
情”，疫情暴发后，其在家人建议
下开始备考公务员，同时也在准
备毕业，但相关实验无法顺利完
成。“以前我们组还没出现过无法
按时毕业的，为了不打破这个优

良传统，那我消失好了……我想
我这样的人也没有资格加入公务
员队伍为人民服务”。

文中还交代后事称：“如果
我身上还有那个部位能用的，都
拿走吧。请把我烧成灰，随便埋
在哪块地里，好歹能贡献点养
分。”

文末还许愿称，“让我下辈子
变成某间猫咖（猫咪咖啡馆）里的
一只猫”。

这段文字的语气虽然轻松幽

默，但也流露出颓丧情绪。该微
博很快上了热搜，截至发稿已有
近16万条评论。

一开始，网民纷纷留言安慰，
劝其想开。但 14日，大连理工大
学官方微博发布通报称，13日早7
时，该校一名研究生被发现在实
验室身亡。经警方初步调查，排
除他杀。

“红烧土豆叶”被证实已自杀
身亡后，仍有很多网民在其微博
下留言悼念，有人唏嘘：“不做研

究生、不考公务员也不是没有活
路了呀，你已经比很多人都优秀
了。”

还有人翻到其2014年发的微
博“冬天的雪大吗？来自南方的
娃没怎么看过雪，求教一下前辈
们”，感慨“看到这个帖子一下就
哭了，六年前的他还是个阳光朝
气的男孩”。

还有网民注意到，“红烧土豆
叶”在微博中提到导师帮自己争
取便捷的毕业方式一事，但同时
也吐槽读研期间“老师授课质量
差到了酸奶没吃完放垃圾桶里一
周的地步”。

大连理工一研究生在实验室自杀身亡 遗书曝光


